附件5：
2023年上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工作进程表
	时  间
	工   作   内   容

	5月22日—6月14日
	所有涉考人员必须完成网络学习和考核

	5月31日前
	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《学考考务工作方案》、《突发事件处理预案》、《保密保卫工作方案》

	5月31日前
	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区考点上报《考点工作人员安排表》（电子文档）

	5月31日前
	各考点学校通过管理系统上传《标准化考点监控信息表》

	5月31日前
	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通过管理系统上传《试卷保密室监控信息表》

	6月1日—17日
	报名点打印考务材料，包括准考证等

	6月8日前
	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核查考生条形码

	6月9日
	15：30市辖区学考考点考务工作会议

	6月10日-14日
	监控系统全区联调，所有监控设备开启

	6月14日
	10:00县学考考务工作人员会议

	6月13日
	试卷分发、领运；试卷到保密室后每天19:00前电话报一次。若发生异常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报告。

	11月21日—12月13日
	所有涉考人员必须完成网络学习和考核

	6月14日
	巡考员到指定县（区）招生办报到，并参加对监考人员的培训工作。

	6月14日下午
	各考点布置考场、考点考务人员培训。

	6月15日-17日
	组织考试及考试实施情况上报，开展巡考

	6月15日-17日
	考点通过管理系统上报缺考与违纪考生名单（每科考完后30分钟内）。

	6月18日
	10：30前各县（区）上送答题卡、备用卷（卡）

	8月10日前
	[bookmark: _GoBack]公布成绩，各报名点自行下载成绩留存。

	新学期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
	各校成绩复核申请



